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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請假規定(草案) 
104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11 年 1 月 20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11 年 11 月 29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待 112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 

第 一 條 學生上午到校後，下午放學前，不得離校，因故須外出者，須向學務處領取外出

單填寫，請導師簽名後送學務處核准，始能離校，返校後須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，

否則除予曠課外，並按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辦理。 

第 二 條 學生請假別，分為公假、事假、病假、產假、產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陪產假、

育嬰假、生理假及喪假；請假規定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公假： 

（一）因代表學校參加公共服務、競賽、奉准參加課外活動，或因兵役事由、

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及其他公家機關要求出席而不能到校者，以公假

論。 

（二）公假須經相關教師、業管單位證明或檢具兵役機關文件辦理請假。 

（三）請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公假時，需於祭儀日前 1 工作日前持戶籍謄本等

足資證明其原住民身分及所屬原住民族之文件辦理，學生因放假而未參

與之課程需配合教務處或影響課程之任課教師，依教學進度適當補課。 

（四）如同一活動、事由、競賽等人數眾多時，由負責人向業管單位統一辦理。 

二、事假： 

（一）須於前 1 日或當日上課前，由家長或監護人或學生本人來校請假，經核

准方為有效。 

（二）定期考試期間不得請事假，未到校者一律不准補請假。 

三、病假（含生理假）： 

（一）病假 1 天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具名之申請書或就醫證明單據。 

（二）病假 2 天以上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具名之申請書外，並檢具公、私立診所

或醫院之證明單據。 

（三）因病必須離校者，須由健康中心護理人員於學生外出申請單簽章證明，

並依第一條辦理，校醫到校日期，若無大病盡量在校就診，以節約時間、

金錢。 

（四）因病在健康中心休息而未參加集會活動或上課者，須經健康中心護理人

員證明請假，否則視同曠課。 

（五）在家因病不能來校者，必須家長或監護人以電話向導師報備，始得准假，

並於返校後補辦請假手續。 

（六）定期考試期間，請病假無論幾天，均須公、私立診所或醫院證明，並於

考試前聯繫教務處試務組，經准假後始得補考。 

四、產假、產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陪產假、育嬰假：(參考教師請假規則) 

 

（一）因懷孕者，於分娩前，給產前假八日，得分次申請，不得保留至分娩後。 

（二）於分娩後，給娩假四十二日；懷孕滿五個月以上流產者，給流產假四十

二日；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者，給流產假二十一日；懷孕未

滿三個月流產者，給流產假十四日。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，且不得

扣除寒暑假之日數。 



（三）即將分娩前，已請畢產前假者，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，並

以二十一日為限，不限一次請畢。流產者，其流產假扣除已請之娩假日

數。 

（四）因陪伴配偶懷孕產前檢查、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，給陪產檢

及陪產假七日，得分次申請。陪產檢之請假，應於配偶懷孕期間為之；

陪產之請假，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十五日（包括例假日）

內為之。 

（五）育有 3 歲以下子女者，得申請育嬰假，其相關流程需透過輔導室依「學

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辦理。 

五、喪假： 

依民法親屬編所定之親等，因一親等死亡者，給喪假十五日；二親等死亡者給

喪假十日；三親等死亡者給喪假五日；三親等以外之喪假需檢附具體事證；喪

假得分次申請，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；上述喪假視現況依實際需求核

假。 

六、生理假： 

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，為尊重個人生理

隱私，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。 

第 三 條 特別要求事項： 

學生全勤之考評應排除所請之公假及喪假。 

第 四 條 補請假規範： 

一、假滿 10 日內補辦請假手續，逾期請假懲處依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辦理，第 11~15

日記警告 1 次，第 16 日起則不予受理。 

二、每學期休業式後 3日內須完成該學期所有假別請假，以利成績結算作業，逾其

不受理。 

三、前兩項日期天數計算以學校上班日計算，即不含例假日、國定假日、天然或人

為災害停課。 

四、導師應就其權責掌握並協助學生完成請假程序，若非學生因素致逾期請假，則

請相關人員出具證明後，得以辦理學生請假事宜。 

第 五 條 准假權限： 

一、2 日以內由導師核准後送交學務處登記。 

二、3 日以上需經生輔組長(幹事或學創人員)審核相關證明。 

三、3 日以上，6 日以內由學務主任核准。 

四、7 日以上由校長核准。 

第 六 條 請假卡每位學生限使用 1 張，不可借用他人請假卡或持有兩張以上交互使用。 

第 七 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